共青团龙胜各族自治县委员会

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进和规范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本单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，促进依法理财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部门预决算信息包括预算收支安排、预算执行、预算调整和决算等信息。

第三条 预决算信息以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。预决算信息公开遵循依法依规、真实准确、积极稳妥、分级负责的原则。

第二章 公开主体和职责

第四条 财务人员负责本单位的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执行县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工作方案；

（二）按规定公开本单位的部门预决算信息；

（三）按规定做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请公开部门预决算信息的答复工作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三章 公开内容

第五条 部门预决算信息（涉密信息除外）公开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单位职责、机构设置、编制现状、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等情况。

（二）预决算收支情况，包括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收支情况。部门预算包括部门预算收支总表、收入总表、支出总表、财政拨款收支总表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（经济科目）、三公两费支出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、国资经营预算支出表、政府采购预算表等表及说明；部门决算包括财政收入支出决算总表、收入决算表、收入支出决算总表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补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、支出决算表等表及说明。

（三）机关运行情况说明。预决算中应对本部门运行经费的安排和使用情况进行文字说明。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费、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说明。

（四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，并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。“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”公开为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和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说明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数，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，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、人数、经费总额以及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情况。会议费、培训费决算公开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。

（五）政府采购信息，包括政府采购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采购项目公告、采购文件、采购结果等。

（六）逐步公开预算绩效信息，在部门预算中公开预算绩效目标，在部门决算中公开重点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。

（七）逐步公开资产管理信息，包括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总体情况、分布构成、主要实物资产数据和资产变动情况，探索建立国有资产公开制度。

（八）公开财政专项资金政策、项目申报指南、资金分配结果等。

第四章 公开方式和时间

    第六条 预决算信息公开以县政府门户网为主要平台，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。本单位在部门网站信息公开栏目汇总集中公开信息，便于社会公众查询监督。
第七条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、决算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后20日内由本单位在网站上公开。

    第八条  本单位应当公开政府采购信息（涉密信息除外）。公开部门决算时，一并公开本部门政府采购货物、工程、服务的总体情况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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